附件2

项目综合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评分（30分）

	1
	价格
	30
	满足项目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有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报价为满分。其他比选供应商的分值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比选供应商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比选供应商报价）×30（精确到0.01）。

	商务评分（20分）

	2
	企业综合实力
	10
	1.供应商具有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得4分；

2.供应商具有监控网络通信相关的国家版权局颁发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软件著作的，每具有一个得2分，最高得6分。
注：1.须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符合以上要求的不得分；2.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导致临时采购小组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3
	同类项目经验
	10
	供应商自本项目比选公告截止日起近三年，每提供一项监控建设类相关项目业绩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1.每项业绩按以下要求提供完整准确的证明文件，合同关键页（关键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的项目名称、服务内容、合同服务的起止时间、合同双方的盖章、签订日期等）；2.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导致临时采购小组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技术评分（50分)

	4
	技术

参数

响应

情况
	10


	供应商所供货产品或要求服务须满足对带“▲”的参数，如果负偏离或不响应，则每项扣2分，扣完10分为止。

注：如用户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材料，则以用户需求中要求的为准；如用户需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须提供所投设备的彩页或技术白皮书或说明书或官网截图及链接或原厂商所作的技术参数说明等详细技术资料。不提供证明材料或无法认定的不得分。

	5
	拟安

排项

目团

队成

员


	10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1.拟投入的项目经理（1人）具有：（1）具有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且注册专业为机电工程； （2）具有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含原人事部门）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颁发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 （3）具有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含原人事部门）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颁发的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 以上证书每提供1个得2分，最高得6分。 

2.拟投入的技术人员（4人，项目经理除外）具有：（1）具有工程师证书 ；（2）具有高空作业证；（3）具有低压电工作业证书；（4）具有安全员证书；以上证书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得4分。

注：以上人员不重复计分；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提供相关人员比选公告截止当月（含）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证明材料、材料不齐全或不清晰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6
	项目

技术

方案


	10


	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对技术方案，包括设备清单、调试把控等进行综合评审： 

1.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技术方案完整可行，且有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10分； 

2.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技术方案完整可行，且有比较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7分； 

3.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技术方案基本可行，且有比较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4分； 

4.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技术方案一般，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一般，得1分；

5.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7
	项目

实施

方案
	10


	根据提供的项目安装实施方案，包括人员安排、调试方案、进度计划、工期保证措施、培训计划和承诺等进行综合评审：

1.供应商项目实施方案提供完整可行，且有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10分；

2.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可行，且有比较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7分；

3.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基本可行，且有比较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的，得4分； 

4.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一般，工作流程与服务标准说明一般，得1分； 

5.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8
	项目

售后

服务

方案
	10
	根据项目安排的售后服务响应、应急服务响应、故障响应、质量保证体系及措施、服务承诺等进行评分。 

1.售后服务响应完整科学、可行性强，完全满足并优于项目要求，得10分； 

2.售后服务响应完整、可行性较强，符合项目要求，得7分； 

3.售后服务响应完整、可行性一般，基本符合项目要求，得4分； 

4.售后服务响应基本完整、可行性较差，基本符合项目要求，得1分； 

5.未提供售后服务响应承诺不得分。


	




